
  大肚溪球場裁判標準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 113.12.23.修正 

一、注意事項 
1.凡本會裁判員或紀錄員，應先填寫加入大肚溪八卦山棒壘球協會裁判組申請書，經審 
  查後成為本會專任裁判員或紀錄員，並受本會委任依本會標準作業程序執行棒壘球賽 
  裁判工作，違反作業程序者本會將於裁判群族公布或私賴，違反事項請裁判員改進。 
2.新加入本會裁判群組經三個月未出勤或資深裁判超過六個月無出勤紀錄者，將暫退群    
  組，待裁判員有空復出時再申請加入。   
3.裁判表每周五會公告預排，如裁判員因有事不能到場，請務必留言請假或告知只能站 
  早上或下午，未預排的人員如可參與，也請留言可以出席，讓大會作排班時統一考量。 
4.每周一會公告該星期裁判排班表，有安排者請於規定日時間截止前回覆。 
  建議裁判員每星期一、五的午餐時間是最佳回覆時機。 
  惟周一及周五班表逾時經提醒後仍未回覆時將另找後補者代替。 
5.本會為讓球賽能順利準時開打，設有預備裁判員制度,<裁判表中姓名以藍色表示者>。 
6.大會安排裁判(含主壘審)大多有作特殊考量，裁判排定時間或球場別或主壘審，因故 
  需變動時，請事先向總幹事報准後始可更動；違反以上規定自行調動而發生比賽糾紛 
  或客訴時將依情節輕重處理。 
7.遇星期六日大肚溪球場有較多場次球賽時，裁判員應盡力留在大肚溪球場協助。 
  另原則上本會自行辦理的比賽頒獎由該場資深裁判執行。 
8.裁判員應於賽前 30分鐘到達比賽球場，查看場地及設施，並先清楚有無不同的比賽 
  附則及內容或場地內外多灑水，非必要時比賽前(中)應避免穿著裁判服裝主動和參 
  賽球隊聊天，以免遭其他球隊質疑裁判中立立場。 
  (每日第一場裁判請巡視場內非比賽壘(棒或壘)包底座凹洞應補平，避免選手踏到跌倒) 
9.裁判員必需具備〝三不三要〞基本要求：〝三不〞不能站在一壘判二壘、不能站在本 
  壘判三壘、不能不移位不補位，〝三要〞safe、out一定要有一般式及信服式二種判決 
  方式、判決要準確、聲音要清晰果斷。裁判員執行裁判工作時禁止於比賽中滑手機。 
10.比賽前如遇球隊練球使用已整理好的投手丘或打擊區，請裁判員婉轉轉知球隊移駕各 
   到一、三壘附近草皮往中外野方向練球並不可破壞壘線。 
11.比賽如遇提前結束或沒收比賽時，可讓球隊於場內練球，惟距下一場比賽前 10分鐘 

球隊應結束練球，以利裁判員整理場地及灑水。另當日賽程都全部結束後，球隊如果
想留下練球，請裁判員轉知球隊原則上只能夠使用外野，惟內野(投手丘、打擊區) 都
已整理完成，壘包收妥不得使用。 

12.棒球第一局上、下半局都應使用新球，第 3個新球預備用；慢壘每場比賽一局上都應 
   使用新球。比賽球為大會所有，每一場球賽後由主審負責收回，不可以私自給球隊。 
13.比賽中對打放水球的比賽，裁判員應勇於制止並執行相關規定。 

另比賽攻守交換時，裁判員不宜經常進休息室抽菸、吃檳榔、聊天以致影響比賽進行。 
14.休息中的裁判員，應於賽前 10分鐘向下一場次球隊教練要求收取攻守名單，每場比

賽後下裁判壘審應整理打擊區及投手丘並灑水。 
15.每場次賽前應將各場地休息室前、球場入口處(以上避免影響球員為原則)、打擊區及 
   投手丘灑水，以利擊球員打擊或投手投球。 
16.每場比賽結束後，主審應將比賽成績每局分數及相關資料正確填入各欄位及攻守名單 
   第一聯成績欄，賽後攻守名單應夾於卷宗夾攜回本會備查，記分板上文字要擦拭乾淨。 
17.每日球賽全部結束後，可以請守備隊將壘包拔起置於壘包旁草地。另棒球請一壘 
   審整理投手丘及打擊區，三壘審整理各壘包附近。壘球(含二人制棒球)主審除負責填 
   寫成績表及收回計分板，壘審需整理場地(含 1.2.3壘及打擊區.投手區) 、場地不用 
   再澆水。 
18.裁判員下勤務時，以及最末場裁判應順手將帶到場邊飲用的礦泉水空瓶攜回，另菸

蒂、檳榔汁不可隨地亂吐、亂丟，一同保持球場整潔。 
19.球場經常性的裁判員應穿著統一服裝(偶而支援的例外)，冬天應攜帶裁判用風衣執行 
   裁判工作，每場主審應負責場上裁判員服裝統一責任。 
 



20.裁判員執行工作中如遇有球場開幕典禮，須自動列隊參加，服裝、站姿應整齊一致， 
程序中不宜私下左右交談或逕自脫隊，拒絕參加開幕典禮將取消日後預排。                                               

21.不禁止本會裁判員以球員身份參加大肚溪球場舉辦的棒壘球賽；惟當球員仍具裁判 
員雙重身分，不得知法犯法或冒名頂替或對當場裁判有挑釁或當面指責等負面行為。                                                     

22.裁判員汽機車非經許可不可進入球場，並在比賽期間嚴禁在球場(含練習區)行駛，如
遇球員違反規定時，也請裁判員配合宣導。  

23.比賽日(早上)如遇下雨是否比賽，當日上午 6:30左右在群組公告，若未通知延賽， 
   裁判員依規定時間到球場，如取消比賽而都未執勤時，可簽領油料補助費 100元。 
24.裁判員排班在 11:00至 13:00之間時，本會將於 11:30左右發放便當；另 6.7.8.9. 
   月天氣較炎熱時，免費提供每人運動飲料一瓶，冰的礦泉水及話梅不限。 
25.因裁判員誤判或誤用規定或誤用規則，經球隊依正式程序申訴成功重賽時，將收回已 
   發出的裁判費及禁賽處分〈含主壘審〉。 
26.比賽忌諱裁判員未到或遲到及比賽中與同場裁判員或與比賽中選手發生口角或肢體  
   衝突，因影響球賽正常運作及進行，屬於重大違規項目。 
27.判員不得於球場營私或借貸金錢等行為，造成與球隊或裁判間的困擾行為。 
28.球賽結束後，本會將對優秀的會員裁判員(遵循本會公告裁判標準作業程序、配備齊 
   全、場次多者)於每年會員大會時公開表揚並頒贈獎品鼓勵。  
29.裁判員的角色，最重要是能使球賽順利完成，比堅持引用規則做最後判決更重要。 
30.裁判員向華山體育購買相關配備享有 65折的優惠。  
 
二、比賽相關規定 
1.比賽都應列隊〈疫情期間例外〉，跑壘指導員應穿著同款式球衣，球隊的服裝問題， 
  由對方球隊表達是否願意接受參賽，裁判員不宜介入提醒或挑釁。 
  ★擊球員上場打擊時，裁判員應要求球員上衣扎入球褲內。 
2.先發球員資格及服裝問題由對方球隊提出(提出球員資格時球隊需先備齊先發球員全 
  部證件才具資格)，第二局起不接受查核先發球員資格及服裝問題，後補球員例外； 
  惟背號錯誤需查證，證件未帶原則上沒收比賽，但經對方球隊許可時，更正背號後可 
  繼續比賽。合格證件以身份證、駕照、護照、學生證、居留證、健保卡(有相片足以 
  辨識本人)的證件正本為憑。 
3.本會主辦的地方性比賽以主審就定位宣告兩隊集起計時並以計分板上的計時器時間 
為準，計時器即開始倒數；或依其他主辦單位附則規定自投手練投第一球起算。比 
賽時間未到除非兩隊都同意才可以提早開賽。 

  惟棒壘球盃賽比賽時間一到，球隊未到或人數不足，裁判應宣告奪權比賽；另棒壘球 
  聯賽須經對方球隊同意才各可以等待 20及 10分鐘，比賽時間依預定比賽時間起算。 
  棒球聯賽另如有棄權比賽情形，未犯錯的球隊先發投手紀錄都為勝投〈含 ABC三組〉。 
4.比賽開始前，應將計時器重新設定比賽規定時間後啟動，記分板下方應註明開賽時間，
以防計時器中途沒電或損壞或掉落故障；比賽中除非傷停裁判有按時間暫停外，其他
原因不按時間暫停。 

5.本屆棒球聯賽、慢壘聯賽比賽時間分別設定為 1時 50分、50分鐘，設定比賽時間未 
  到前，裁判員不得私自提早結束比賽。棒壘球例行賽都有和局，沒有扣倒制。 
  棒球季後賽(含排名賽)無和局，有扣倒制 4局 10分，5局 7分。  
  壘球季後賽(含排名賽)無和局，無提前結束比賽制。 
  棒壘球聯賽因服裝問題經裁定成立違規時，改打有裁判友誼賽(惟人數不足不支援裁 
  判)，友誼賽時間為下場次預定比賽時間棒球 20分鐘、慢壘 10分鐘前停賽，以利整理 
  場地，賽後成績登錄 0：7 輸球。 
6.球賽因下雨無法繼續比賽時，主審應宣布暫停 30分鐘再視場地現況及天候發展裁定 
  A未滿三局為保留比賽(擇日補賽) 。 
  B賽滿三局(含)以上(或後攻領先)即可由主審裁定；惟裁定的時機為四局(含)後，若 
    不成局(未完成整局)該局的成績不算。 
  C 如遇保留賽裁判應保留原始攻守名單，並詳細填寫卷宗夾內保留比賽明細表作為 
    日後比賽的依據；原先發球員有到場時原棒次不得更動，其他人員補入其他棒次。 
     (保留比賽依時間比例發放部分裁判費)。 



7.本會棒球比賽裁判採三人制，請資深裁判或幹部輔導新進裁判員移補位。 
8.球隊提交攻守名單時，應注意教練欄及預備球員需有的姓名及背號務必填寫及守備代 
號應填載於該欄左方，右方為替換球員時使用，如有錯誤情形應請更正。 

9.棒壘球比賽，攻方更換擊球員或守方更換守備員或更正分數，主審應轉知對方球隊。 
10.棒球現役職棒及甲組選手不得參加聯賽及盃賽，高中職現役已登錄棒球校隊可以擔任 
   野手，不得擔任投手，違者屬告訴乃論，如有違規情形，對手球隊可以蒐證(附當時 
   相片、攻守名單及取得相關事證)，48小時內填妥申訴書(如本會官方網站並應附保證 
   金 5000元)交由本會確認屬實時，經查證程序後沒收該場比賽。 
11.教練在一場比賽中對先發投手暫停三次時必需強迫更換投手，對後援投手暫停二次時 
   或一場比賽投出三次觸身球必需強迫更換投手。 
12.比賽中停留在場內的界外球，須由守備隊撿回繼續比賽；惟擦棒界外球，主審及壘審應主動 
   提醒“攻方撿球“並要求攻方撿回，並共同注意並協助攻方撿回界外球並丟置球桶內。 
   另裁判員離開球場時沒喝完的礦泉水應倒掉，礦泉水空瓶、垃圾或煙蒂需丟在垃圾桶。 
13.每完成半局攻守，主審應喊出攻方該局所得分數讓二隊確認，有修正分數也應告訴雙 
   方教練確認，除於記分板寫攻方得分，另應於欄位上方註明殘壘數，右下方註明最後 
   出局的擊球員背號，以利成績推算。  
14.一、三壘包前界內界外由主審判決，一、三壘包後界內界外由壘審判決，最忌諱主壘 

審判決不同引發爭議。主壘審應協力圓滿完成比賽，並不得於場上有(互相)指責之情 
形，如遇裁判員動手打人等情形本會將嚴厲處分。 

15.大肚溪球場擊球員打擊擊中球場上方高壓電線時為活球，另擊中球場圍網內上方樹枝 
   或樹葉後接殺仍判出局。 
16.球場主審應負責掌控球賽秩序、並讓球賽順利完成之責任。主審基本裝備要齊全(含 

棒球主審鞋)，每場比賽後由主審將成績逐局登錄於攻守名單成績欄及卷宗夾內成績 
表上，成績登錄要正確。 

17.遇棒球 A組比賽結束時，MVP獎牌統一由勝隊或後來追平球隊的教練自行選出，棒球 
   聯賽 A組主審(或指定代理人)應將判決場次的 MVP獎牌親手交(或掛)予得獎選手，並 
   由(代理人)拍照後，傳於棒球聯賽的群組並簡單文字敘述恭喜○○隊○○○選手。 
18.關於慢壘賽擊球員未戴頭盔上場打擊時，為球員安全起見，裁判員如有事先發現，可 

以主動告知擊球員先戴頭盔後再上場打擊理。 (比賽附則：擊球員未戴安全頭盔進入
擊球區準備擊球，第一次判警告，第二次逕判出局。) 

19.遇球隊抗議時，抗議的標準作業程序：裁判員應委婉解釋所見的事實來判決，不宜對 
   球隊教練抗議置之不理，必要時應與同場裁判做場上會議後，再由原裁判做出最後判 
   決，球隊不得再異議；另對不服裁判最終判決而有罷賽或佔據場地妨害比賽進行時 
   ，主審應宣布妨礙隊應於三分鐘內復賽，違者將沒收該比賽，成績以 0:7計算。 
20.為加快比賽節奏，本會自即日起棒球聯(盃)賽新加附則：比賽中攻方二出局時，如果

捕手為跑壘員，限該隊尚未出場的球員可以代跑，但不算出場，惟被代跑的捕手在次
局應盡速著裝完成上場比賽。 

21.球隊欲抗議或換人時，請主審注意應由攻守名單上署名的教練人員(注意背號)提出才
受理。另主審認為判決(或引用規則)可能有誤時應召集壘審開會後，再由原裁判做出
最後判決。 

22 女生在慢壘聯賽及盃賽，以及男生在慢壘盃賽年滿 55足歲，打擊時需出示有效證件       
   都可以使用不限材質的壘球棒。 

 (淺藍色表示新增條例，紅色表示經常疏忽或重要，紫色為近期要求重點) 

 

  未依以上規定執行致引起糾紛者將依情節輕重暫停預排裁判或減少排班 

 


